
 

请仔细阅读整份批单，尤其是以下划线标注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内容。 

 

华泰财险附加子机构定义修正批单（CB版） 

 

兹经双方同意： 

 

a. 子机构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成立的机构，而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： 

i. 持有可以选举过半数董事会成员的过半数投票权；或 

ii. 有权根据书面合同或机构的规章制度、章程、营运协议或类似文件，推选或委任企业的董事会过

半数成员或自然人经理、管理层成员（或有限责任公司机构的同等主管人员）。 

b. 母公司是指明细表所列机构。 

 

 

本批单的标题仅为方便而设，并不构成保险单条款和条件的一部分。 

 

 

其余条款维持不变。 

 

 

 


